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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购买控股股东旗下“誉天•幸福海” 

地产项目一期商铺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 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本公司于2014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

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控股股东资产注入承诺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武汉中恒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武汉中恒集团”）提出的“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一年内，

武汉中恒集团将旗下“誉天•幸福海”地产项目一期底层沿街商铺以

现金方式售予公司”的承诺变更方案，武汉中恒集团全资子公司武汉

新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武汉新东方”或“出售方”）

对标的资产享有合法的所有权。上述承诺变更方案已于2014年5月13

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本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召开董事会201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

通过上述关联交易事项,并发布了《关于购买控股股东旗下“誉天•

幸福海”地产项目一期商铺的关联交易公告》（详见2015年3月19日

的公司公告），其中披露了：“誉天•幸福海”（产权证载名字为“中

恒湖居天下”）地产项目一期底层沿街商铺中1#楼、2#楼底商已办理

预售许可证，6#楼、7#楼底商目前处于银行贷款抵押状态，尚未办理

完成预售许可证；武汉新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诺将于3个月内

（即2015年6月16日之前）完成1#楼、2#楼底商的产权证办理手续，

12个月内（即2016年3月16日之前）完成 6#楼、7#楼底商的抵押解除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预售许可证办理、产权证办理手续。 

自承诺变更以来，控股股东一直积极推进“誉天•幸福海”地产

项目一期底层沿街商铺的注入事宜。2015年5月13日，武汉新东方与

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恒发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买受人”）正

式签署了上述关联交易涉及1#楼、2#楼底商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

相关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付款方式及期限 

出售方每按国家规定过户至买方1#楼、2#楼底商门面中任一档，

则买受人须于成功过户三日内付该档对应的款项予出售方。 

2.关于产权登记的约定 

出售方应积极配合买受人办理产权手续，并承诺在 2015 年 6 月

16 日前完成产权证办理手续。若未能在 12 个月内完成上述手续，武

汉新东方同意向本公司支付补偿金，具体计算方式为：未办产权证的

商铺评估值×逾期月份数×5‰。 

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武汉中恒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武汉新东方

及时履行相关承诺，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并将根据事项

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！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       

  2015年5月14日     




